
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红旗团总支、红旗团支部评选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基层团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表彰先进，完善团内奖励机制，院团委每年对在上年度团的建设中涌现出来的红旗团总支、红旗团支部予以表彰奖励。根据《团章》及上级团委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凡符合评选条件的各系团总支、各团支部可分别参加院级“红旗团总支”、“红旗团支部”的评选。
第二条  院级“红旗团总支”、“红旗团支部”按学年组织评选，每年4-5月份进行。
第三条  红旗团总支和红旗团支部的评比，由团总支、团支部在认真进行上年度工作总结的基础上，对照条件，提出申报，院团委批准决定。其中红旗团支部申报需经所属团总支的审查并推荐。
第二章  评选条件
第四条  红旗团总支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组织健全、班子团结、制度完善。
2、有完整的支部构建和制度，在团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3、能认真抓好基层团组织建设，团结带领青年学生围绕立德树人这个中心创造性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成绩显著。
4、能够较好地完成上级团组织下达的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工作具有鲜明特色，团员参与踊跃，在青年中有影响。所属团支部工作活跃，团员青年精神风貌好，未发生重大违纪问题。
在思想引领、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团总支可优先考虑。
第五条  红旗团支部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组织健全、干部配备齐全、团结协作、分工明确。
2、工作做到：学期初有计划，期末有总结，并每月向上级团组织汇报工作一次，认真记好团支部工作台帐。
3、团支委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支委会，讨论研究支部工作及贯彻上级团组织布置的工作。每学期至少召开两次支部大会，研究、布置、总结支部工作。
4、建立健全各项“三会两制一课”制度。团支部组织生活正常，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质量高。
5、利用多种形式，加强对团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按步骤认真组织好团员教育评议活动且参加率达98％以上。
6、认真执行团费收缴制度，根据上级团组织规定时间收齐上缴。
7、“推优”工作坚持标准、程序规范、手续齐备。
8、能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积极组织开展适合团员青年特点的校园文化活动。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团员主题教育或主题团日活动，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效果好。
9、根据《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班集体建设量化指标考核表》，上年度考核得分在同系同年级排名前50%，且量化指标考核中学风建设得分不低于24分。
10、班级补考率不高于同系同年级平均补考率；班级补考通过率不低于同系同年级平均补考通过率；英语四级通过率不低于同系同年级平均英语四级通过率；计算机二级通过率不低于同系同年级平均计算机二级通过率。
　　11、上年度全体团员能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无严重违纪，未发生重大负面影响事件。
第三章  评选程序及要求
第六条  院级“红旗团总支”由各团总支对照条件申报，材料上报院团委批准决定；院级“红旗团支部”由各团支部对照条件申报，由所在团总支组织考核，考核由材料审核和评审答辩相结合，评审时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申报班级的班长、团支部书记到会答辩，以系分管学生工作的主任、系团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组成评审小组，负责材料审核和召开评审答辩会，集体确定评选结果，上报院团委批准决定。
第七条  红旗团总支、红旗团支部的评选表彰必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凡申报院级表彰的团总支和团支部都应征得所属党组织的审查同意。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凡被授予“红旗团总支”、“红旗团支部”者，院团委颁发荣誉证书。
第九条  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共青团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委员会负责解释。


共青团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委员会         2017年8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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